张店六中安全隐患排查制度

为保障我校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防止各类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明确责任，细化分工，保证校园安全隐患排查落到实处，特制定本制度。  
一、成立安全排查机构，明确分工。由分管安全和后勤的副校长调集专人定期对校园内存在的安全问题进行排查，发现问题，及时通知责任人，限期整改，不能整改的汇总上报。  
二、建立安全隐患排查周制度，定期进行排查。每学期开学前两周及开学后的前两周定为校园安全问题普查月，全面检查校园基础设施包括教学楼、校园建筑、电器设备，消防设施，实训设备等各种设施存在的安全问题。每月第一周定为安全隐患排查周，由主管校长带队，对校园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较全面的检查整改。每周一定为安全隐患排查日，对重点部位（电器、消防、楼道栏杆等）进行排查。  
三、每天的值班领导，要对校园进行安全巡视，发现问题，及时通知责任人，并做好安全检查记录，上交办公室。
四、设立举报箱，在师生中广泛宣传安全常识，鼓励群防群治。 
五、明确责任，齐抓共管，每月至少召开一次校园安全专题校务会。  
[bookmark: _GoBack]六、建立校园安全档案，对存在的问题严防死守，限期整改。 
